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5）浦民三(知)初字第1729号

　　原告周维海，男，1967年11月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盐城市。

　　被告上海汉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德堡路XXX号

XXX幢六层601-02室。

　　法定代表人张涛。

　　委托代理人薛晶，男。

　　原告周维海与被告上海汉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

，本院于2015年10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并于2015年12月3日公开开庭

进行了审理。双方同意延长一个月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原告周维海、被告上海汉涛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薛晶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维海诉称：其独立构思创作了《大纵湖1》等27幅摄影作品，依法享有著作

权。被告未经原告许可擅自将上述27幅摄影作品使用在被告主办的大众点评网(网址为

www.dianping.com)上供网络用户浏览，且未署原告的名字，严重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权、

获得报酬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故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被告停止侵权行为

；2、被告在大众点评网首页刊登声明，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时间不少于12个月；3、

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81,000元；4、被告赔偿原告为本案支付的

合理开支1,720元(包括公证费500元、交通住宿费970元、证据材料打印费和照片印放费

250元)

　　被告上海汉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辩称：被告作为网络服务提供商，主办的大众点评

网是为入驻商家提供网络存储空间服务，即提供信息发布平台和第三方支付渠道等服务

，被诉侵权作品是入驻商家自行上传的，而且被告在接到本案起诉状后，立即删除了被

诉侵权作品，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适用“避风港原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此外

，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畸高，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经本院审理查明：

　　原告使用胶片照相机拍摄了《大纵湖1》、《大纵湖3》、《大丰麋鹿保护区3》3张

照片；使用数码照相机拍摄了《大纵湖旅游度假区2》、《大纵湖旅游度假区4》、《大

纵湖旅游度假区-芦荡迷宫》、《大纵湖旅游度假区-水月观音》、《大纵湖影视城1》

、《大纵湖影视城2》、《大纵湖影视城3》、《大丰港动物园大熊猫馆》、《江苏大丰

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江苏大丰麋鹿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4》、《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5》、《阅读城市旅馆-沿河路》、

《大纵湖影视城4》、《大纵湖影视城5》、《大纵湖影视城6》、《大纵湖影视城7》、

《聚龙湖公园夜景1》、《聚龙湖公园》、《聚龙湖公园夜景2》、《盐城水街3》、《

盐城水街2》、《盐城水街1》、《盐渎公园》24张照片。原告将该些照片均发表于其新

浪微博中。

　　2015年6月18日，原告向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公证处申请网络证据保全公证，并会同



该公证处工作人员一同在该公证处正常连接互联网的电脑上进行上网操作。同日，该公

证处出具(2015)盐亭证经内字第1107号《公证书》，该公证书载明的内容有：1、对“一

块去旅游网”的ICP/IP地址/域名信息进行了查询，并对该网站的相关页面进行了浏览

、截屏打印；2、对原告新浪微博的相关页面进行了浏览、截屏打印；3、对“大众点评

网”(网址为www.dianping.com)的“大众点评网团购-【盐城团购】-盐城盐城景点门票

团购网”相关页面进行了浏览、截屏打印，在该些相关网页中显示有如下内容：⑴、在

“【盐都区】大纵湖旅游景区门票”的团购页面中，显示有与原告《大纵湖1》、《大

纵湖旅游度假区2》、《大纵湖3》、《大纵湖旅游度假区4》照片相同的图片，该团购

项目的有效期自2015年1月7日至2015年12月31日；⑵、在“[2店通用]大纵湖景区”的团

购页面中，显示有与原告《大纵湖旅游度假区4》、《大纵湖旅游度假区-芦荡迷宫》、

《大纵湖旅游度假区-水月观音》、《大纵湖影视城1》、《大纵湖影视城2》、《大纵

湖影视城3》照片相同的图片，该团购项目的有效期自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⑶、在“盐城大丰半岛温泉酒店1晚+双人多景点门票4选1”的团购相关页面中，显示

有与原告《大丰港动物园大熊猫馆》照片相同的图片，该团购项目的有效期至2015年

12月31日；⑷、在“[大丰市其他]大丰书香世家神鹿家园酒店1晚+双人麋鹿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门票”的团购相关页面中，显示有与原告《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

、《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大丰麋鹿保护区3》、《江苏大丰麋鹿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4》、《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5》照片相同的图片，该团购项目的有

效期自2015年5月5日至2015年8月31日；⑸、在“[五洲国际广场]阅读城市旅馆”的团购

相关页面中，显示有与原告《阅读城市旅馆-沿河路》照片相同的图片，该团购项目的

有效期自2014年6月6日至2020年5月30日；⑹、在“[开发区商业街]盐城迎宾馆1晚+双人

大纵湖景区门票”团购相关页面中，显示有与原告《大纵湖影视城4》、《大纵湖影视

城5》、《大纵湖影视城6》、《大纵湖影视城7》、《聚龙湖公园夜景1》、《聚龙湖公

园》、《聚龙湖公园夜景2》、《盐城水街3》、《盐城水街2》、《盐城水街1》、《盐

渎公园》照片相同的图片，该团购项目的有效期自2015年5月19日至2015年12月31日。上

述图片除《大纵湖1》外，其余图片右下角均标有大众点评网的“小人”LOGO图案和

“点评图”字样。

　　另查明，被告在其经营的大众点评网(网址为www.dianping.com)公布了《团购用户

协议》，在协议前言中载明：“本《团购用户协议》是大众点评网

(www.dianping.com)《用户使用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若您欲访问和使用大众点评网

团购，接受本网站提供的服务，您应当仔细阅读本协议的全部内容，尤其是涉及您重大

权益的加粗部分的文字。如您不同意本协议及/或本公司随时对其的修改或补充内容

，您应放弃注册、停止使用或主动取消本公司提供的服务。您在用户注册页面勾选“我

已看过并同意大众点评网《用户使用协议》后，即视为您已阅读并同意本协议的全部内

容，包括接受本公司对本协议条款随时所做的任何修改和补充，本协议即在您与本公司

之间产生法律效力，成为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在协议第一条“定义”中

明确：“大众点评网团购频道”是指由被告运营和管理的，供商户发布团购信息并供用

户和商户进行团购交易的网络信息平台。被告仅作为第三方信息技术平台，为用户和商



户提供团购交易平台开发维护与技术支持服务；“商户”是指通过大众点评网平台发布

团购商品或服务信息，并向用户提供团购商品或服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被告在收到本案诉状后立即将其网站上的前述图片予以删除。

　　原告为本次诉讼支付了网页证据保全公证费500元、证据材料复制费250元、住宿费

120元、交通费838元，合计1,708元。

　　以上事实，由原、被告的各自陈述，以及经庭审质证的原告提供的涉案3张照片底

片、24张数码照片CD光盘、(2015)盐亭证经内字第1107号《公证书》、公证费发票、证

据材料复制费收据、住宿费发票、交通费凭证，被告提供的《团购用户协议》，以及本

院的上网勘验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著作权属于作

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四款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

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

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

反证明的除外”。本案中，原告提供了涉案3张照片的底片、24张数码照片的原始数据

文件，以及发表有该些照片的原告微博网页公证书，足以证明原告系涉案照片的作者

，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原告对涉案27张摄影作品依法享有著作权。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是否实施了上传被控侵权图片的行为。被告为证明其经营

的大众点评网系为入驻商家提供团购信息发布平台的信息服务平台，及被控侵权图片均

系由三家入驻商家自行上传，向本院提供了《团购用户协议》，以及其与该三家入驻商

家签订的《团购技术服务合作协议》、与案外人签订的《团购技术服务合作协议》。本

院认为，首先，虽然被告在《团购用户协议》表明被告的“大众点评网团购频道”仅向

商户提供发布团购信息及与用户进行团购交易的第三方网络信息平台，但并不能排除其

为帮助入驻商家与用户促成交易而自行上传被控侵权图片的可能性。其次，被告提供的

上述与三家入驻商家签订的协议均为复印件，且被告与案外人签订的协议与本案并无直

接关联性，故本院对该些证据难以采纳，即使该些证据真实存在，但该些协议中并没有

明确载明被控侵权图片实际系由该三家商户自行上传，故本院亦无法仅凭该些证据确认

被告主张被控侵权图片系由该三家入驻商家自行上传之事实。再次，本院还注意到，被

控侵权图片除《大纵湖1》外，其余图片右下角均明显标注了被告大众点评网的标识

，表明该些图片上传人或制作者为被告。因此，本院对被告关于被控侵权图片系由三家

入驻商家自行上传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

公众传播其作品的行为属于著作权侵权行为。被告未经原告的许可，将原告的涉案27张

摄影作品上传至其经营的网站中，使公众能够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观看到该些作

品，侵害了原告对涉案摄影作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和获得报酬权。同时，被告在使

用中亦未署原告的姓名，亦侵犯了原告的作品署名权。故被告应依法承担停止侵权、赔

偿损失、消除影响等民事责任。由于被告在接到诉状后已删除了所有侵权图片，故原告



再行主张停止侵权的诉请，已无必要，故本院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赔偿损失

的数额，原告主张按照每张3,000元的标准计算，并为此向本院提供了北京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三份民事判决书。本院

认为，该些判决书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考虑到被告实施侵权

行为为直接侵权，主观过错程度较大，但原告的涉案摄影作品均为对相关景点的固定拍

摄，拍摄技巧和难度较低、作品的独创性较低，并结合被告网站的知名度、侵权图片在

网站上展示的时间等因素酌定每张图片的赔偿标准为1,500元。原告主张的合理费用因

均系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合理开支，本院予以支持，但数额应以本院确认的为准。关于

被告消除影响的责任承担，本院认为，消除影响的范围应与侵权行为的范围相当，故原

告要求被告在大众点评网的首页刊登消除影响声明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但由于

被告的侵权行为并未造成原告的名誉受到贬损的后果，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赔礼道歉

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二)项、第

二款、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第二款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汉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大众点评网(网

址为www.dianping.com)首页的醒目位置就其侵权行为刊登消除影响的声明(内容须经本

院确认)，且刊登时间不得少于1个月，否则本院将在《新民晚报》上刊登本判决书的主

要内容，由此发生的费用由被告上海汉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担；

　　二、被告上海汉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周维海经

济损失40,500元；

　　三、被告上海汉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周维海为

制止侵权行为而支付的合理开支1,708元；

　　四、驳回原告周维海的其余诉讼请求。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

　　案件受理费1,863元，减半收取计931.50元，由原告周维海负担227.75元，被告上海

汉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担703.7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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